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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编号：临2024-027  

证券代码：600000 证券简称：浦发银行 

优先股代码：360003 360008 优先股简称：浦发优1 浦发优2 

转债代码：110059 转债简称：浦发转债 

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

次会议于2024年6月7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上海召开，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24

年5月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。应参加会议董事11名，亲自出席及委托出席会

议董事11名，其中王喆独立董事因公务书面委托蔡洪平独立董事代为表决，符合

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关于召开董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，表决所形成的决议

合法、有效。会议由董事长张为忠主持，公司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。 

会议审议并经表决通过了： 

1.《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考核及薪酬分配的议案》 

同意将在公司领薪的董事薪酬情况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同意：11票  弃权：0票  反对：0票 

（刘以研董事对本人的履职考核结果和薪酬事项回避表决） 

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项议案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2.《公司关于2023-2024年度高管（职业经理人）目标责任书的议案》 

同意：9票  弃权：0票  反对：0票  

（刘以研董事、赵万兵董事回避表决） 

3.《公司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同意提名吴晓球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通

过后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其任职资格。简历详见附件。 

同意：11票  弃权：0票  反对：0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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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项议案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4.《公司关于聘任副行长的议案》 

同意聘任丁蔚女士、张健先生为公司副行长，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

其任职资格后履职，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。简历详见附件。 

同意：11票  弃权：0票  反对：0票 

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项议案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5.《公司关于2024年度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专项行动方案的议案》 

同意对外披露。 

同意：11票  弃权：0票  反对：0票 

6.《公司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同意：11票  弃权：0票  反对：0票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件： 

1. 吴晓球先生、丁蔚女士、张健先生简历 

2.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 

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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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吴晓球先生简历 

吴晓球（又名吴晓求），男，1959年出生，经济学博士。曾任中国人民大

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、主任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、证券研究所

所长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、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。

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、金融学一级教授，阳光保险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 

丁蔚女士简历 

丁蔚，女，1971 年出生，工商管理硕士。曾任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龙卡

业务处理中心副主任，个人银行业务部副总经理；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个人

银行总部银行卡部总经理，个人银行总部副总经理，电子银行部（移动金融

部）总经理，零售业务部总经理，总行党委委员、零售业务总监、零售业务部

总经理。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党委委员。 

 

张健先生简历 

张健，男，1975 年出生，博士研究生。曾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金融市

场部副总经理，总行办公室副主任，上海分行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，上海分

行党委副书记、副行长，南昌分行党委书记、行长，郑州分行党委书记、行

长，总行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。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资产负债与财务

管理部总经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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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客观的原则，对公司有关重大事项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真审阅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《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考核及薪酬

分配的议案》，公司党委书记、专职党委副书记和驻行纪检监察组组长按照组织

任命管理的领导人员薪酬制度分配，公司高级管理层实施职业经理人薪酬制度。

我们认为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符合法律法规、国家相关政策及公司薪酬分配相

关制度的规定。 

二、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

根据公司提供的吴晓球先生的简历，我们认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吴晓球先生的

任职资格、提名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同意提名

吴晓球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关于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

根据公司提供的丁蔚女士、张健先生的简历，我们认为丁蔚女士、张健先生

具有履职所需的相关知识、经验及能力，同意聘任丁蔚女士、张健先生为公司副

行长。 

 

独立董事：王 喆 蔡洪平 吴 弘 孙立坚 叶建芳 

2024年 6月 7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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